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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之业绩承诺实现及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天津

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重大资产重组”）的

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之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届

满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1年 12

月 30日召开的 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全部 23家子

公司股权置出，置入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都城伟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城伟业”）合计持有的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鲁能新能源”）100%股权，估值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2022年 1月 15日之前置出资产所涉及的 23家子公司股权均已分别过户至鲁

能集团和都城伟业，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重组置入资产鲁能新能源 100%股

权已于 2022年 1月 10日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程序，取得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基于上述事项，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置出及置

入资产已完成资产交割及过户登记。 

二、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鲁能集团、都城伟业（以下并称“业绩补偿义务人”）签

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规定，业绩承诺方需要对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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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参考依据的拟购买资产进行业绩承诺。本次交易中对于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下部分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收益法评估，业绩补偿

义务人对于该部分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子公司进行了业绩承诺。根据本次重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业绩承诺涉及的公司（即业绩承诺对象）包括 27家下

属公司： 

序号 业绩承诺对象 鲁能新能源所持业绩承诺对象股权比例 

1 陕西靖边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 陕西鲁能靖边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3 河北丰宁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4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中电装备北镇市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70% 

6 河北康保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7 杭锦旗都城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100% 

8 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9 内蒙古新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5% 

10 吉林通榆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1 肃北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2 宁夏盐池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3 甘肃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4 甘肃新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15 青海都兰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6 青海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7 青海格尔木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8 山东枣庄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9 山东莒县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新疆吐鲁番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1 新疆达坂城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2 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78% 

23 江苏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24 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 

25 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 

26 如东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035191768816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530780616244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78465471431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035186520182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37331546862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94425915422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1116511560512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55112272592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14660845124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437417866294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656224805927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4218157252020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677225408422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956273507319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079671205502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1065311281051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066732277274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01015299562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780829318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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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业绩承诺对象 鲁能新能源所持业绩承诺对象股权比例 

27 德州力奇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一）承诺净利润数 

鲁能集团、都城伟业承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业绩承诺资产产

生的净利润之和分别不低于 76,781.64万元、80,787.39万元和 86,653.58万元。 

鲁能集团、都城伟业承诺的上述净利润系以本次重组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国资主

管部门备案的各业绩承诺资产评估报告的预测口径为依据予以确定。 

（二）实际净利润数及其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的确定 

自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交割完毕后，上市公司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各业绩承诺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

之和（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准，下称

“实际净利润数”）以及该数额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于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各业绩承诺资产的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所有的净利润数为准。 

（三）补偿数额的计算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业绩承诺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如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在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交割完毕后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业绩补偿义务人

将根据协议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如任何一年业绩承诺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

数，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将差额部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计算公式为：当期补

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其

中，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 1,170,893.69万元。 

业绩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额总计不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在

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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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偿的具体方式 

补偿义务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义务人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按其所持鲁能新能

源的股权比例承担。 

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的

专项审核意见出具日起 10个交易日内，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金额以书面通知方

式向补偿义务人发出。 

如果补偿义务人需向上市公司补偿利润，补偿义务人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

知后 30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的金额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五）减值测试 

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届满后 90日内，上市公司应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利

润补偿期间内已补偿金额，则业绩补偿义务人需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应补偿的金

额＝置入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期间因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累计承诺净利

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置入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预测补偿合计不应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

内置入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

专项审核意见。 

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专项报告或专项审核意见

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业绩补偿义务人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如有）。业绩补

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发出的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履行

完毕相关现金补偿义务（如有）。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11450号），

业绩承诺对象 2022-2024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如下所示（净利润口径为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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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承诺对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单位：万元 

年度 扣非归母净利润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完成率% 

2022 年度 81,363.22 

262,643.41 244,222.61 107.54 2023 年度 96,521.80 

2024 年度 84,758.39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业绩承诺对象

在 2022年度、2023年度及 2024年度的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为 244,222.61万元，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为 262,643.41 万元，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107.54%。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规定计算，业绩承诺对象截至 2024年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大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义务人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 

（二）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5]第 ZG11451号）以及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津中绿电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业绩承诺期满拟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的鲁能

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

6200号），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标的资产扣除业绩承诺期内股东增资、减资、

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评估价值为 1,459,397.62万元。重大资产重组中标

的资产评估值为 1,170,893.69万元，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流，查阅《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

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中绿电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

第 ZG11450 号）、《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

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11451号）以及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业绩承诺期

满拟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的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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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 6200 号），对上述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11450号），上市公司截至 2024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

262,643.41万元，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为 244,222.61万元，整体完成率为 107.54%。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规定计算，业绩承诺对象截至 2024年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大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补偿义务人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根据《天

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的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11451号），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标的

资产扣除业绩承诺期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评估价值

为 1,459,397.62万元。重大资产重组中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1,170,893.69万元，标的

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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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实现及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

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伍耀坤  陈功勇 

   

 刘  顿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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